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南

（试行） 

一、总体要求 

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肺炎疫情），及时、有

序、高效、无害化处置肺炎疫情医疗废物，规范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的

管理与技术要求，保护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特制定本指南。 

地方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单位可参考本指南及相关

标准规范，因地制宜确定肺炎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的技术路线及相应的

管理要求。 

肺炎疫情期间纳入医疗废物管理的固体废物种类、范围以及收集、贮存、

转运、处置过程中的卫生防疫，按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有关要求执行。 

二、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376 号） 

（四）《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80 号） 

（五）《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408 号） 

（六）《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 号） 

（七）《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八）《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

告 2007 年第 48 号） 

（九）《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环发〔2003〕206 号） 

（十）《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HJ 421-2008） 

（十一）《应对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医疗废物管理预案》（环办〔2009〕

65 号） 

三、应急处置管理要求 

（一）完善应急处置协调机制。地方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

府统一领导下，按照“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分工负责与联防联控相结

合、集中处置与就近处置相结合”的原则，协同卫生健康、住房城乡建设、工

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公安等主管部门，共同组织好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

处置工作。 



（二）统筹应急处置设施资源。以设区的市为单位摸排调度医疗废物应急

处置能力情况，将可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生活垃圾

焚烧设施、工业炉窑等纳入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资源清单。各设区的市

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做好医疗废物处置能力研判，在满足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提出的卫生防疫要求的情况下，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启动应急处置的建议，经

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启用应急处置设施。对存在医疗废物处置能力缺口的地

市，也可以通过省级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或者在省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指导下，协调本省其他地市或者邻省具有富余医疗废物处置能

力的相邻地市建立应急处置跨区域协同机制。 

（三）规范应急处置活动。各医疗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转运和应急处

置单位应在当地人民政府及卫生健康、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

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妥善管理和处置医疗废物。处置过程应严格按照医疗废物

处置相关技术规范操作，保证处置效果，保障污染治理设施正常稳定运行，确

保水、大气等污染物达标排放，防止疾病传染和环境污染。应急处置单位应定

期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医疗废物应急处置

情况，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可实行日报或周报。 

（四）及时发布应急处置信息。地方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根据本级人

民政府的有关要求做好相关信息发布工作。 

四、应急处置技术路线 

（一）科学选择应急处置方式。各地可根据本地区情况，因地制宜选择肺

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技术路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产生的医疗

废物，宜采用高温焚烧方式处置，也可以采用高温蒸汽消毒、微波消毒、化学

消毒等非焚烧方式处置，并确保处置效果。 

（二）合理确定定点应急处置设施。应急处置医疗废物的，应优先使用本

行政区内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当区域内现有处置能力无法满足肺炎疫情

医疗废物应急处置需要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由列入应急处置资源清单内

的应急处置设施处置医疗废物，并实行定点管理，或者按照应急处置跨区域协

同机制，转运至临近地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处置。因特殊原因，不具备集

中处置条件的，可根据当地人民政府确定的方案对医疗废物进行就地焚烧处

置。 

（三）推荐分类分流管理和处置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期间，推荐将肺炎疫

情防治过程中产生的感染性医疗废物与其他医疗废物实行分类分流管理。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可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应优先用于处置肺炎疫情防治

过程中产生的感染性医疗废物。其他医疗废物可分流至其他应急处置设施进行

处置。 

（四）便利医疗机构就地应急处置活动。医疗机构自行或在邻近医疗机构

采用可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应急处置医疗废物，可豁免环境影响评价、医

疗废物经营许可等手续，但应合理设置处置地点，避让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集

中居住区等环境敏感区，并在设区的市级卫生健康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备。



可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供应商应确保医疗废物处置效果满足相关标准和技

术规范要求。 

五、应急处置技术要点 

（一）收集与暂存。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应加强

医疗废物的分类、包装和管理。建议在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对肺炎疫

情防治过程中产生的感染性医疗废物进行消毒处理，严格按照《医疗废物专用

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包装，再置于指定周转桶（箱）或一次性专用

包装容器中。包装表面应印刷或粘贴红色“感染性废物”标识。损伤性医疗废

物必须装入利器盒，密闭后外套黄色垃圾袋，避免造成包装物破损。医疗废物

需要交由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工业炉窑等应急处置设施处

置时，包装尺寸应符合相应上料设备尺寸要求。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可对肺

炎疫情防治过程产生的感染性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场所实行专场存放、专人管

理，不与其他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混放、混装。贮存场所应按照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要求的方法和频次消毒，暂存时间不超过 24 小时。贮存场所冲洗液应排入

医疗卫生机构内的医疗废水消毒、处理系统处理。 

（二）转运。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产生的感染性医疗废物的运输使用专用医

疗废物运输车辆，或使用参照医疗废物运输车辆要求进行临时改装的车辆。医

疗废物转运过程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运行电子转移联单或者纸质联单。转运前

应确定好转运路线和交接要求。运输路线尽量避开人口稠密地区，运输时间避

开上下班高峰期。医疗废物应在不超过 48 小时内转运至处置设施。运输车辆每

次卸载完毕，应按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要求的方法和频次进行消毒。有条件的

地区，可安排固定专用车辆单独运输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产生的感染性医疗废

物，不与其他医疗废物混装、混运，与其他医疗废物分开填写转移联单，并建

立台账。 

（三）处置。医疗废物处置单位要优先收集和处置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产生

的感染性医疗废物。可适当增加医疗废物的收集频次。运抵处置场所的医疗废

物尽可能做到随到随处置，在处置单位的暂时贮存时间不超过 12 小时。处置单

位内必须设置医疗废物处置的隔离区，隔离区应有明显的标识，无关人员不得

进入。处置单位隔离区必须由专人负责，按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要求的方法和

频次对墙壁、地面、物体表面喷洒或拖地消毒。 

（四）其他应急处置设施的特殊要求。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生活垃圾焚烧

设施、工业炉窑等非医疗废物专业处置设施开展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活

动，应按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要求切实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应针对医疗废物

划定专门卸料接收区域、清洗消毒区域，增加必要防雨防淋、防泄漏措施，对

医疗废物运输车辆规划专用行车路线，并配置专人管理。接收现场应设置警

示、警戒限制措施。进料方式宜采用专门输送上料设备，防止医疗废物与其他

焚烧物接触造成二次交叉污染。注意做好医疗废物与其他焚烧物的进料配伍，

保持工艺设备运行平稳可控。技术操作人员应接受必要的技术培训。 

（五）人员卫生防护。医疗废物收集、贮存、转运、处置过程应按照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有关要求，加强对医疗废物和相关设施的消毒以及操作人员的个



人防护和日常体温监测工作。有条件的地区，可安排医疗废物收集、贮存、转

运、处置一线操作人员集中居住。 

（六）其他技术要点。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的其他技术要点，可参

照《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环发〔2003〕206 号）、《应对

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医疗废物管理预案》（环办〔2009〕65 号）相关要求。 
 


